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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46 期 委員會紀錄

主席：第 1 案通過。 

高委員金素梅：（在席位上）我要加入連署。 

何委員欣純：（在席位上）我也加入連署。 

主席：第 1 案高委員金素梅和何委員欣純均補加入連署。 

進行第 2 案。 

2、 

本院蘇委員巧慧等人，為現行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及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

書審定辦法均明定，送審教科用書書稿應美工完稿，惟據學者調查，在實際審查教科用書時，

審定委員注重的是：文本是否用字精確、通暢易懂、在圖表的選擇上是否合宜、圖說是否適當

等等，但對於圖表設計上的美感呈現、注意力引導，完全沒有關注，導致我國少有優質、具有

美感的教科書，特請教育部研議改善方法，強化教科書之美感設計。 

說明： 

現行規定如下： 

一、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申請人依前條第二款檢附之教科用書書

稿，應符合下列規定：二、送審書稿應美工完稿，並裝訂成冊。 

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定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申請審定者依前條第二款檢附之

教科圖書書稿，應符合下列規定：二、以冊為單位，並以打字、美工完稿裝訂；插圖不得以草

圖替代；彩圖不得以黑白圖片替代。 

提案人：蘇巧慧  黃國書   

連署人：李麗芬  張廖萬堅 吳思瑤  柯志恩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異議？教育部有沒有意見？ 

潘部長文忠：（在席位上）我們來努力辦理。 

主席：本案通過。 

高委員金素梅：（在席位上）我要加入連署。 

何委員欣純：（在席位上）我也加入連署。 

主席：第 2 案高委員金素梅和何委員欣純均補加入連署。 

進行第 3 案。 

3、 

針對教育部近期遭揭露海外資產遭以個人名義登記問題，鑒於政府所有資產管理皆應法制化

並接受監督，為確保國產安全，教育部應針對目前海外資產部分進行全面徹查，並積極協調將

產權移轉本部，建立相關資產管理與監督法制化機制。關於前述之查察報告與制度規畫，請教

育部於一個月內向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進行書面報告。 

提案人：黃國書 

連署人：張廖萬堅 李麗芬 

 


